
投考程序 

消防队目（控制） 

递交填妥的政府职位申请表 – GF340 

 

 能力倾向笔试 

 打字测试 

 面试 

 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 

 

体格检验 

 

消防训练学校受训 

 

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 

 

应征者会被安排参加《基本法》知识笔试，以评核应征者对《基本法》的认识。《基

本法》知识测试会以选择题形式进行，全卷共 15题，应征者须在 25分钟内完成作

答。应征者在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的成绩会用作评核其整体表现的其中一个考虑因

素。如你曾参加由其他招聘当局/部门安排或由公务员事务局举办的《基本法》知识

测试，可获豁免再次参加是次《基本法》笔试，并可使用先前的测试结果作为你《基

本法》知识测试的成绩。如你欲使用过往在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中所考取的成绩，

请在面试时出示成绩通知书的正本，有关成绩会获本处认可。你亦可选择再次参加

《基本法》知识测试，在这情况下，本处会以你在投考目前职位时取得的最近期成

绩为准。 

 


